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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第434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

【訂定目的】 

一、為健全本校監視錄影系統之設置與調閱管理機制，提升系統效能並維護校

園安全，同時兼顧教職員生之隱私權益，特訂定本作業要點。 

【權責分工】 

二、全校公共區域之監視錄影系統，由總務處負責整體評估、規劃設置及後續

維護管理。各單位為維護所轄空間之安全，得自行規劃設置監視錄影系統，

並指派專人負責日常維護與管理工作。 

【設置原則】 

三、監視錄影系統應設於出入口、走廊、樓梯間、電梯口、停車場等易發生事

故或需掌握人員動線之區域；於辦公空間內，則可設於大門口、接待區、

貴重設備或資料儲藏室等重要場域。惟不得對準廁所、更衣室、哺乳室等

室內具高度隱私性之空間，以確保隱私權之保障。 

【影像資料管理原則】 

四、監視錄影系統影像資料之管理原則如下： 

(一)影像資料應妥善保管，並遵守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。

如有不當使用或洩漏情事，依法追究行政、民事或刑事責任。 

(二)管理人員異動時，應辦理設備及影像資料之交接作業。管理人員離職或

調職後，仍應對在職期間所接觸之影像資料負保密義務。 

(三)監視錄影設備應保持正常運作，不得無故中斷，所攝錄之資料原則上應

保存至少三個月。 

【調閱程序】 

五、調閱監視錄影資料，應依下列方式辦理： 

(一)依本要點調閱或複製監視錄影資料，以總務處建置之全校公共區域監視

錄影系統為限，本校其他單位建置之監視系統，由各單位自行管理。 

(二)校內單位或教職員工生因維護個人權益所需，應填具「校園監視錄影資

料調閱/複製申請單」，敘明申請事由及特定時段，經所屬單位主管核准



後會辦校安中心，並經校安中心審核同意後，由校安中心或總務處指派

人員陪同調閱。調閱之影像資料，非經校安中心或總務處指派之人員同

意不得拍照或側錄。 

(三)前項調閱資料之複製，僅限本校已受理之相關案件。 

(四)校外之檢警調單位填具「校園監視錄影資料調閱/複製申請單」，經校安

中心經核准後，由校安中心指派人員陪同調閱或複製。 

(五)依本要點核准調閱或複製之申請單，由校安中心保存一年。 

【禁止提供之情形】 

六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不予提供調閱或複製： 

(一)涉及依法應保密之事項。 

(二)可能妨害犯罪偵查、追訴或執行，或足以影響刑事被告之公正審判，或

有危及他人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財產之虞者。 

(三)有侵害第三人隱私之虞者。但經該當事人書面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 

【施行與修正】 

七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 


